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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网络法律文库·中外法律法规系列：互联网法律法规汇编》将择优资助出版国内外在互联网制
度建设、实务发展和学术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以便于我国读者从多层次认知、思索和研究互联网的
历史、现在与来来。
孩们希望各领域的专家学者、业界贤达能够支持我们的追求，向这套丛书提供高质量的作品，为提高
中国互联网的学术研究水平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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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平，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兼知识产权学院常务副院长。
兼任北京大学互联网法律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科技法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技法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副会长。
重点研究领域为知识产权法、互联网法。
曾主持十余项国家级研究课题，发表数十篇学术论文、多部著作和编著，主编《网络法律评论》、《
互联网法律通讯》。
 郭凯天，腾讯公司高级副总裁。
经历了腾讯由几十人的小公司成长为近万人的中国第一大互联网公司的发展历程，也亲身参与和见证
了中国互联网产业飞速发展的历程，对中国互联网产业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见解。
兼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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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六条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设立互联工作机构负责互联工作。
互联工作机构应当建立正常的工作联系制度，保证电信业务经营者与电信主管部门之间以及电信业务
经营者之间工作渠道的畅通。
 第七条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根据本规定制定包括网间互联的程序、时限、互联点的数量、用于
网间互联的交换机局址、非捆绑网络元素提供或出租的目录及费用等内容的互联规程。
互联规程报信息产业部批准后执行。
互联规程对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的互联互通活动具有约束力。
 第八条电信业务经营者不得拒绝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提出的互联要求，不得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擅自限
制用户选择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依法开办的电信业务。
 第九条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有义务向非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与互联有关的网络功能（含网络
组织、信令方式、计费方式、同步方式等）、设备配置（光端机、交换机等）的信息，以及与互联有
关的管道（孔）、杆路、线缆引人口及槽道、光缆（纤）、带宽、电路等通信设施的使用信息。
 非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有义务向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与互联有关的网络功能、设备配置的计
划和规划信息。
 双方应当对对方提供的信息保密，并不得利用该信息从事与互联无关的活动。
 第十条非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电信网与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电信网网间互联，互联传输线路
必须经由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管道（孔）、杆路、线缆引人口及槽道等通信设施的，主导的电信
业务经营者应当予以配合提供使用，并不得附加任何不合理的条件。
 两个非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电信网网间直接相联，互联传输线路必须经由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
的楼层院落、管道（孔）、杆路、线缆引入口及槽道等通信设施的，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予以
配合提供使用，并不得附加任何不合理的条件。
 前款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的通信设施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通信管理局确认无法提供使用的，非主
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可以通过架空、直埋等其他方式解决互联传输线路问题。
 第十一条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在规定的互联时限内提供互联，非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在
规定的互联时限内实施互联。
双方均不得无故拖延互联时间。
 第十二条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执行信息产业部制定的相关网间互联技术规范、技术规定。
 网间通信质量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保证网间通信质量不低于其网络内部同类业务的通信质量。
 第十三条应非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要求，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向对方网的用户提供电话号码
查询业务，并经双方协商后，可按查号规则查询到对方网的可查询用户号码。
非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按查号规则向对方提供网的可查询用户号码资料。
 应非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的要求，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向对方网的用户提供火警、匪警、医
疗急救、交通事故报警等紧急特种业务。
非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每日进行紧急特种业务的拨叫例测。
双方应当共同保证紧急特种业务的通信质量。
 第十四条电信业务经营者向本网开放的各种电信业务接入号码（含短号码）、其他特种业务号码（含
电信业务经营者所用的业务号码、政府公务类业务号码、社会服务类业务号码）、智能业务号码等，
应一方的要求，应当及时向对方网开放，并保证通信质量。
 第十五条两个非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电信网网间直接相联，由双方协商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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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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